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芜湖市医疗保障局行政执法公示制度（试行）
芜医保〔2021〕71 号

为坚持行政执法信息公开，提高行政执法工作透明度，保障

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行政执法工作的知情权和监督权，切实

做到依法行政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等法

律、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，结合芜湖市医疗保障局行政执法工

作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公示原则

应当遵循“以公开为原则，以不公开为例外”的原则，合法、

及时、准确、全面地公开行政执法信息。

二、公示内容

行政执法公示内容主要包括执法主体、执法依据、执法权限、

执法程序、执法结果等，分事前、事中、事后三个环节予以公示。

事前公开的内容包括：行政执法主体、人员、职责、权限、

依据、程序、监督方式等信息。

事中公开的内容包括：行政执法人员在进行监督检查、调查

取证、告知送达等执法活动时，应当佩戴或者出示执法证件，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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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执法文书，告知行政相对人执法事由、执法依据、权利义务等

内容，并做好说明解释工作。

事后公开的内容包括：行政执法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、行政

检查决定（结果），除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另有规定外，应当予以

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三、公示载体

按照“谁执法、谁公开”的原则，以芜湖市人民政府门户网

站和芜湖市医疗保障局网站为公开主要载体，以规范性文件、新

闻媒体等为补充，不断拓展公开渠道方式，全面、准确、及时公

开有关行政执法信息。

四、监督检查

加强对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推行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并将监督检

查情况纳入依法行政考核的主要内容。

对不按要求公示、选择性公示、更新维护不及时等问题，责

令改正；情节严重的，给予有关责任人员全局通报批评。

五、执行时间

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芜湖市医疗保障局

2021 年 10 月 24 日


